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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范围

一、项目总体要求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办公室关于开展审计指出森林督查问题整改专项行动的通知，采

购人决定开展岑溪市 2023-2024 年森林督查存在问题整改工作，严格落实审计指出森林督查

问题整改要求，按照国家林草局有关审计整改指导意见，扎实完成审计指出 2023 年森林督

查问题整改、2024 年林草执法图斑自查工作质量整改以及 2023 年、2024 年自查图斑违法

案件查处整改工作，严厉打击违法破坏森林资源行为，建立常态化监督和执法机制，做到真

改真纠，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检验。主要工作包括：对岑溪市 14 个镇疑似违法图斑 1354

个进行技术调查鉴定（其中 2023 年度 977 个、2024 年度 377 个）。

服务要求

二、服务内容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办公室关于开展审计指出森林督查问题整改专项行动的通

知》（桂林办资字〔2025〕7 号）、岑溪市林长办公室关于印发《岑溪市审计指出森林督查问

题整改工作方案》的通知(岑林长办字〔2025〕3 号)等要求，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岑溪市

2023-2024 年森林督查存在问题整改。

三、工作内容

（1）完成 2023 年森林督查及 2024 年林草执法自查数据库全面整改。全面完成审计指

出岑溪市 2023 年森林督查人为减少违法图斑问题整改；严格按照国家 2023 年森林督查技术

方案及国家林草局有关审计整改标准要求，全面完成在 2023 年森林督查图斑自查核实中出

现的将违法图斑上报为合法图斑、填报信息不准确不全面等问题的整改工作；对照审计指出

的森林督查问题及国家林草局有关审计整改标准要求，全面排查并完成 2024 年林草执法自

查数据问题整改。

（2）完成 2023 年、2024 年案件查处整改。完成 2023 年森林督查、2024 年林草执法违

法图斑案件查处整改工作，包括及时完成立案查处涉嫌破坏林草湿资源问题或按管辖权依法

移送相关主管部门；涉嫌刑事犯罪的，完成依法移送公安机关，追究相关责任；对照国家林

草局有关审计整改标准要求，排查、复核已查处的违法图斑案件，确保查处到位；完成补种、

恢复植被及林业生产条件和办理林地使用手续等整改工作。

（3）完成林草执法档案管理整改。完成违法图斑案件卷宗

“一案一卷”建档归档，确保上传的佐证材料准确、完整；重点排查并完成系统上传佐证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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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中存在涉密地形图等涉密材料问题的整改工作；完成历年森林经营档案系统录入广西森林

资源监管平台经营档案管理子系统工作；补充完善该平台上经营档案不完整信息；做好常态

化录入工作。

（4）数据库评查。对完成整改后的 2023 年森林督查及 2024 年林草执法自查数据库、

案件库进行评查整改，完成评查报告；协助采购人完成全区交叉评查，针对整改结果进行全

面检查并完成质量评查报告。

四、岑溪市森林督查存在问题整改图斑数量统计表

序号
图斑所在地

点

2023 年图

斑数小计

（个）

2024 年图斑

数小计（个）

2023-2024 图

斑数合计

（个）

1 岑城镇 85 14 99

2 大隆镇 32 2 34

3 马路镇 45 13 58

4 糯垌镇 27 18 45

5 南渡镇 67 13 80

6 归义镇 59 26 85

7 筋竹镇 99 54 153

8 水汶镇 93 8 101

9 安平镇 56 18 74

10 梨木镇 78 27 105

11 诚谏镇 57 42 99

12 大业镇 99 34 133

13 三堡镇 123 66 189

14 波塘镇 57 42 99

合计（个） 977 377 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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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密要求

保密要求：成交供应商对项目数据采集、数据成果文件的内容进行严格保密，如有泄露，

采购人有权追究法律责任，成交供应商须赔偿采购人因此产生的全部损失。

六、投入技术力量要求

1.本项目要求投入林业相关专业的项目负责人 1名，项目人员不少于 5名；

2.无人机不少于 1 台、作业车辆不少于 1 辆。

服务标准

1.符合现行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2.由采购人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办公室关于开展审计指出森林督查问题整改专项行

动的通知》（桂林办资字〔2025〕7 号）、岑溪市林长办公室关于印发《岑溪市审计指出森林

督查问题整改工作方案》的通知(岑林长办字〔2025〕3 号)等考核标准执行。


